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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建立循环经济研究基地的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深入开展中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引导和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健康、稳

健发展，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商务部流通业

发展司（以下简称“商务部”），经过充分协商，决定在湖北省武汉市合作设立“循

环经济研究基地”（下称“研究基地”），签署了《关于建立循环经济研究基地的合作

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本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作期限 

自 2012年 8 月 1日至 2017年 7月 31日，共 5年。 

二、研究基地职责 

（一）开展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设、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流通领域节能减排等

重大课题研究，不定期向商务部提供咨询报告和决策建议。 

（二）编写废旧商品回收利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流通领域节能减排方面的

辅导性读物，普及资源回收知识，提高资源回收意识。 

（三）举办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设、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流通领域节能减排培

训班，组织召开相关学术会议。 

（四）组织开展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设、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流通领域节能减

排等领域的宣传活动和国际交流。 

（五）其他需要通过研究基地实现的事项或者与实现本协议目的有关的服务与

研究事项。 

三、研究基地性质及组织结构 



 

 

（一）工作地点 

研究基地设立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光谷金融港

A3栋 15楼，共计办公面积 2042平米。 

（二）基地性质 

研究基地为松散型合作研究机构，不得从事商业经营行为，不得吸收会员管理，

不得接受广告、赞助等。 

（三）机构设置 

研究基地设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设主任一名，由商务部推荐，

设副主任 4-5 名。根据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提议，可以聘请管理委员会秘书若干。学

术委员会设委员若干名，分别由商务部、湖北省商务厅、格林美公司、高校及科研

院所等相关人员组成。 

（四）机构职权 

管理委员会负责基地工作事务管理，负责制定基地议事规则及其各项管理制度

和实施细则；管理委员会有权决定学术委员会的人选进退，以及临时聘请其他循环

经济领域的专业人员加入学术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议由主任召集，按照少数服从多

数原则形成决议。 

学术委员会由循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主组成；学术委员会决定研究基地

的学术方向与科研项目，以及其他需要基地完成的工作任务；学术委员会在管理委

员会领导下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学术委员会的评议结论等决定、意见，以少数服从

多数原则。 

（五）基地经费 

以商务部支持的专项经费为主，不足部分由公司补贴。研究基地主要通过承接

商务部课题或经过商务部同意的国家部委、省市课题等方式获得相应的经费。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与商务部合作设立循环经济研究基地，开展对循环经济新模式、新技

术、配套政策、标准与规范等领域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从商业消费向高技术、环保性产业链的延伸，构筑循环消费的商业示范模式，同



 

 

时，为公司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与人才支持，对公司在循环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备查文件： 

《关于建立循环经济研究基地的合作协议书》 

 




